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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法学的体系——契约论

宪法学的基本假设

1、人性恶假设：

（1）人性都是好利的；

（2）权力是中性的。

人性恶假设的运用：分权制度

一句话宪法学：

通过限制国家权力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！

一、重者恒重。

二、新增必考。

三、综合创新。

2、二元化解释——国家与市民社会

1）假设：原始社会是一个混沌的状态（原始状态）：霍布斯的原始状态和洛克的原始状态；

2）社会契约：人类结成共同体的章程（宪法）

3）洛克：一次契约论

卢梭：两次契约论（第一个社会契约是人类结成共同体并成立政府契约，第二个社会

契约是人们与政府之间签订的契约）

二元化假设对于宪法学的意义：理清了宪法学中政府、人民和宪法三者的关系：人民制定宪

法，宪法产生政府。

《独立宣言》与宪法

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:人人生而平等，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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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命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为了保障这些权利，才

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。而政府的正当权力，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，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

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种目的的，那么，人们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，以建立新的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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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法学的体系

宪法学的考察特点

一、重者恒重

1、公民的基本权利

2、民、特、基

3、选举制度

4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

5、宪法监督与合宪性审查

二、新增必考

1、新增法规

《国旗法》、《香港基本法 104条解释》、《宪法宣誓制度》等

2018年关注《国家监察法》和修宪内容

2、新增考点

2018年新增财产权的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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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热门事件

2018年为改革开放 40周年，市场经济 40周年等

三、背多分才是王道

每天早上一小时，综合突破 120

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会一路相随

关注我新浪微博你会获得最新的配套资料，如同步练习、考前预测等。

（一）基本原则

一、人民主权

二、基本人权

德国基本法第 1 条：人性尊严不可侵犯，尊重和保护人性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。

黑塞：宪法所确立的“人”的形象，既不能误解为它只强调了个体的意义，也不能误解它只

强调其作为集体一分子的意义，而应当更多地理解为一个拥有人格尊严的社会人。

三、法治原则

一、人民主权原则

四、权力制衡原则

二、基本人权原则
各基本原则概念、

历史发展及在我国宪

法中的体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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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法未列举权利

宪法是一张写着权利的纸，但这张纸是有长度的，宪法不可能规定所有基本权利。

美国宪法第 9 修正案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有的

其它权利。

1、没有宪法的明文规定，即这些根本性的权利在宪法上没有明文的规定；

2、这些权利虽然没有规定在宪法上，但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，具有现实合理性。

美国宪法的未列举权利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1、与家庭有关的权利，如结婚权、管教子女权、家庭团聚权；2、与生育有关的权利，如堕

胎权、避孕权；

3、隐私权。

三、法治原则

1、古希腊的法治观

柏拉图：哲学王、第二好的国家；

亚里士多德：“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，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

得良好的法律。”

1）法律至上

2）良法之治

亚里士多德常常被忽视的一句话：“就服从良法而言，还得分别为两类：或乐于服从最

好而又可能定立的法律，或宁愿服从绝对良好的法律。”

1）乐于服从：法治的道德法则；

2）宁愿服从：法治的功利法则。

西塞罗：自然法思想

1）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；

2）理性是人与上帝共有的财富，正当的理性就是法，所以必须认为人与上帝共有具有法，

宣称人类所制定的法应该符合代表理性的自然法的要求。

3）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与自然法相违背，那么就不是真正的法；只有符合自然法的法才能

称的上是法，而“恶法”只能被称为其他的东西，而不是法律。

奥斯丁：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

分析法学派的方法：将法与道德的关系移至立法学的研究范围，而将法理学的研究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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